
閣下如對本通函任何方面或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之股票經紀或其他
註冊證券交易商、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將名下之中集天達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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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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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錄乃就將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有關批准購回授權之決議案而送呈全體股東
之說明函件。本說明函件載列上市規則第10.06(1)(b)條規定之所有資料。

1. 行使購回授權

本公司於最後可行日期之已發行股本為14,471,904,470。待通過批准購回授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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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披







10

附錄二  














